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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 6日以

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3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7

名，实际出席会议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元先生召集。 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一季度托管费并续签〈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专业管理和运营优势， 有效避免和解决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公司于

2019年3月25日与控股股东浙江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 ）全资子公司甘肃建新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新集团” ）签署了《股权托管协议》，建新集团委托公司对其所持有的

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西矿业” ）、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德成

信” ）等11家公司股权进行管理，托管期限1年，托管费用为2,800万元/年。 自公司对上述企业进行管理

来，上述企业经营及技改成果显著，建新集团及公司决定签署《股权托管补充协议》将2020年一季度托

管费由700万元调整至1,000万元。

同时，公司及国城集团决定续签《股权托管协议》，继续要求国城矿业对其下属中西矿业等11家企

业进行股权管理，托管期限1年，自2020年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托管费调整为4,200万元/年

（如后续托管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单户企业托管费不低于300万元/年）。 根据目前国城集团下属企业情

况，重新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将调整托管企业名单，调后的企业为中西矿业、金德成信、四川兰天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华澳矿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司、察哈

尔右翼前旗博海矿业有限公司、西藏圣凯矿业有限公司、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赛西实业有限公司、阿图

什鸿利有色金属开发有限公司， 另鉴于国城集团正在参与克州亚星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及

收购新疆葱岭能源有限公司股权正在变更过程中，上述两家公司一并纳入本次托管范围。原托管企业乌

拉特后旗瑞峰铅冶炼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华峰氧化锌有限公司、甘肃万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宝盛

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等原因，已不符合托管条件，不再纳入托管企业范围。

本次交易方国城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32.99%的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新集团持有40.99%，国城

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建新集团、国城集团

签署的《股权托管补充协议》及《股权托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需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具体交易内

容详见与本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续签

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9）。经本次会议审议，与会董事（关联董事

依法回避）同意调整2020年一季度托管费并续签《股权托管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4,500万元，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同时，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实质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也未对委托资产形成实质性控制，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得到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关联董事吴建元先生、应春光先生、郝国政先生依

法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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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签

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充分发挥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矿山资源专业管理和运营

优势，有效避免和解决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国

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 ）全资子公司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新集团” ）签署了《股权托管协议》，建新集团委托公司对其所持有的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西矿业” ）、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德成信” ）等11家公司股权进行管理，

托管期限1年，托管费用为2,800万元/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12）。

自公司对上述企业进行管理以来，上述企业经营及整改成果显著，建新集团与公司签定《股权托管

补充协议》决定将2020年一季度托管费由700万元调整至1,000万元。 同时，公司及国城集团决定续签

《股权托管协议》，继续要求上市公司对其下属中西矿业等11家企业进行股权管理，期限1年，自2020年

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托管费调整为4,200万元/年（如后续托管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单户企业

托管费不低于300万元/年）。

根据目前国城集团下属企业情况，重新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将调整托管企业名单，调整后的企

业为中西矿业、金德成信、四川兰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华澳矿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乌拉特后

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司、察哈尔右翼前旗博海矿业有限公司、西藏圣凯矿业有限公司、西藏昌都

地区八宿县赛西实业有限公司、阿图什鸿利有色金属开发有限公司，另鉴于国城集团正在参与克州亚星

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及收购新疆葱岭能源有限公司股权正在变更过程中， 上述两家公司一

并纳入本次托管范围。 原托管企业乌拉特后旗瑞峰铅冶炼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华峰氧化锌有限公司、甘

肃万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宝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等原因，不符合托管

条件，不再纳入托管企业范围。

本次交易方国城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32.99%的股权， 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新集团持有40.99%，国

城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建新集团、国城集

团签署的《股权托管补充协议》及《股权托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需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年3月1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关联董事吴

建元先生、应春光先生、郝国政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一季度托管费并续签〈股权

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前述议案，并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4,500万元，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同时，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实质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也未对委托资产形成实质性控制，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城关滨河路

法定代表人：吴城

注册资本：55,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621227710290209J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

外）；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农副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橡

胶及塑料制品、矿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国城集团持有建新集团100%股份，实际控制人为吴城。

2、关联方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建新集团成立于1998年12月18日，主营业务为矿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产品及金属国内贸易等。

2016年10月27日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建新集团向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2017年9

月1日向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重整计划（草案），2017年12月25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建

新集团的重整计划及修正案，国城集团作为重整方参与建新集团破产重整。 2018年7月12日，甘肃省陇

南市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建新集团的股东变更，国城集团持有其100%股权，建新集团的实际控

制人由原刘建民变更为吴城。

截止2019年9月30日，建新集团资产总额为844,192万元，净资产为349,000万元，2019年1-9月营

业收入为84,635万元，2019年1-9月净利润16,300万元（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建新集团持有公司40.99%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城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其他事项说明

建新集团因以前未履行债务义务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建新建团通过破产重整解决债务

问题。 2018年7月12日，建新集团控股股东已由原刘建民变更为国城集团。 现控股股东国城集团及实际

控制人吴城信用良好，无不良记录。

（二）关联方浙江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浙江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街368号绿谷信息产业园绿谷一号楼2002-2

法定代表人：吴城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331100MA2A0QRN01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矿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产品及金属国内贸易，国家准许的进出口

业务。

持股情况：吴城持股57.65%；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迪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3%；浙江浙商产融

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9.35%。

2、关联方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国城集团成立于2017年9月26日，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矿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产品

及金属国内贸易，国家准许的进出口业务，系为建新集团破产重整及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而成立的平台

公司，现已拥有含本公司在内的50余家分子公司。

截止2019年9月30日，国城集团资产总额为1,624,673万元，净资产为753,350万元，2019年度1-9

月营业收入为430,773万元，2019年1-9月净利润-7,356万元（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国城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73.98%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其他事项说明

国城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吴城信用良好，无不良记录。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西矿业” ）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乡大苏计村

成立日期：2005-05-09

法定代表：甘沛伟

注册资本：105,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150921772236347P

主营业务：钼金属矿勘探、采选及钼产品深加工等。

股权结构：国城集团持股92%；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股8%。

中西矿业于2019年5月8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

序，截止2019年12月31日，中西矿业处于挖潜扩能技改建设期，暂未进行生产。截止2019年12月31日，中

西矿业资产总额为300,412万元，净资产为162,105万元（未经审计）。

2.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德成信” ）

注册地：山西省繁峙县东山乡后峪村

成立日期：2005-12-27

法定代表：吴献伟

注册资本：10,1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140924783266816L

主营业务：矿山资源开采；非煤矿山企业：矿产资源开采及危险废物：铜钼多金属矿采矿、选矿、铁矿

石、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等。

股权结构：甘肃万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65%，仇志杰持有35%。

截止2019年12月31日，金德成信资产总额为156,798万元，净资产为9876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为0万元，净利润-112万元（未经审计）。

3.四川兰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四川兰天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天化工” ）

注册地：南充市高坪区永安镇南溪口一号

成立日期：2004-12-10

法定代表：贾明生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511303MA6291P6XD

主营业务：甲醇、碳酸二甲脂，甲醛，尿醛树脂，二甲醚，家用碳酸氢铵，液氨氨水的生产、加工、销售。

股权结构：国城集团持股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兰天化工资产总额为33,682万元，净资产为9,604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为2,745万元，净利润-571万元（未经审计）。

4.巴彦淖尔华澳矿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巴彦淖尔华澳矿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矿业” ）

注册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胜利北路１号

成立日期：2005-11-01

法定代表：王飞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150802779489064N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矿产品（除国家控制品种）、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销售。

股权结构：建新集团持股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华澳矿业资产总额为29,117万元，净资产为-14,716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

入为0万元，净利润-17,716万元（未经审计）。

5.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乌拉特后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布拉格铜矿” ）

注册地：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乌宝力格嘎查

成立日期：2002-07-21

法定代表：李鹏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150825740125810U

主营业务：铜矿的开采、浮选、销售及金、银等其它副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华澳矿业持股51%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欧布拉格铜矿资产总额为4,556万元，净资产为2,898万元，2019年度营业

收入为2,906万元，净利润107万元（未经审计）。

6.察哈尔右翼前旗博海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察哈尔右翼前旗博海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海矿业” ）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右前旗三岔口乡李青地

成立日期：2006-04-29

法定代表：张亚忠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1509267870779676

主营业务：矿石开采、选矿、销售。

股权结构：国城集团持股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博海矿业资产总额为20,430万元，净资产为12,366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

入为5,325万元，净利润918万元（未经审计）。

7.西藏圣凯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圣凯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圣凯” ）

注册地：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安康家园1栋2单元16-1辆

成立日期：2016-08-18

法定代表：崔林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540302783500131D

主营业务：铅锌铜锑钼锡等矿产品开发、加工、购销；矿山机械设备购销等。

股权结构：建新集团持股45%，国城集团持股35%，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热地质大队

持股2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西藏圣凯资产总额为9,665万元，净资产为500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0

万元，净利润0万元（未经审计）。

8.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赛西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赛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西实业” ）

注册地：昌都地区八宿县邦达镇邦达加油站

成立日期：2008-05-21

法定代表：谢昆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540300783538818W

主营业务：铅、锌、铜、锑、锡矿产品开发、加工、购销等。

股权结构：建新集团持股70%，国城集团持股3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赛西实业资产总额为4,929万元，净资产为1,000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为0

万元，净利润为0万元（未经审计）。

9.阿图什鸿利有色金属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阿图什鸿利有色金属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图什鸿利” ）

注册地：新疆克州阿图什市重工业园区

成立日期：2012-09-18

法定代表：李鹏

注册资本：5000万

统一信用代码：91653001053164412W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销售、矿产资源投资。

股权结构：建新集团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阿图什鸿利资产总额为5,213万元，净资产为4,990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

入为0元，净利润-726元（未经审计）。

10.新疆葱岭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新疆葱岭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葱岭能源” ）

注册地：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布伦口乡苏巴什村2组4号

成立日期：2014-03-27

法定代表：景军学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6530220995149832

主营业务：铁矿开采、多金属矿勘查、矿产品的筛选与销售，自然能源开发、投资、运行、销售。

股权结构：克州葱岭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国城集团拟收购葱岭能源60%股权，已签署相关协

议，正办理相关手续）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葱岭能源资产总额为25,472万元，净资产为15,607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

入为4,548万元，净利润413万元（未经审计）。

11.克州亚星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克州亚星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州亚星” ）

注册地：新疆克州阿图什市松它克路南7号院

成立日期：2003-01-10

法定代表：段军章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统一信用代码：91650000778962681H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的进出口；矿产品的国内

批发。

股权结构：新加坡南宇矿业开发投资私人有限公司持股90%；建新集团持股10%（国城集团目前正

在参与克州亚星破产重整，计划持股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克州亚星资产总额为102,238万元，净资产为-26,439万元，2019年度营业

收入为2,106万元，净利润-1,674万元（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鉴于本次关联交易缺乏类似的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缺乏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参考其他

上市公司收取委托管理费用占委托管理资产总额的比例，结合公司托管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现况，经协商

确定将2020年一季度委托管理费用调整为1,000万元；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每季度委托管

理费用为人民币1,050万元，合计为4,200万元/年。 托管期间，双方可根据实际托管情况，对托管费用进

行调整。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新集团（委托方甲方）与公司（受托方乙方）签署的《股权托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第一条 鉴于托管子公司在2019年度能够按时完成各项技改扩建工程的进度，经营业绩及资源储量

得到了显著提升，现双方同意将2020年一季度的托管费用由原定的700万元调整为1,000万元。

第二条 托管费用的付款时间及其他条款仍按股权托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作为股权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与股权托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条 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自乙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二）国城集团（委托方甲方）与公司（受托方）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委托管理标的公司

委托方国城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下属标的公司股权委托受托方进行管理（委托管理标的公司为本

公告前述的11家标的公司）。 鉴于委托方现正在对克州亚星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拟持股100%）实

施破产重整和对新疆葱岭能源有限公司（拟持股60%）进行股权收购，上述两家公司的股权一并纳入托

管范围。

第二条 委托管理事项

1、委托方同意将其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委托受托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托管，受托方按照委托管

理权限负责组织实施，履行管理职责。 委托管理后，标的公司的资产权属不变、用工关系不变、结算关系

不变。

2、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受托方依法行使对托管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调

度、物资采购供应、产品销售等生产经营管理。

3、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标的公司各项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处置权等仍归委托方和标的公

司。 标的公司的经营收益和亏损由委托方享有和承担。

4、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受托方在决策标的公司的如下事项时，应事先告知委托方，并经该

委托方同意授权后，按委托方意愿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1）合并、分立、改制、申请破产、解散和清算；

（2）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3）修改公司章程；

（4）利润分配；

（5）出售、置换、抵押、质押等形式处置标的股权；

（6）对外投资、贷款、出借款项（正常经营性应收账款及内部日常业务借款除外）。

5、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标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由受托方提名，并经委托方认可；标

的公司的年度预算和年度商业计划由标的公司编制，经受托方认可，并经委托方批准。

第三条 委托管理期限

委托管理期限暂定1年，自2020年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本协议到期后的后续管理，双方

另行协商确定。

第四条 托管费用及结算方式

1、鉴于本次交易缺乏类似的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缺乏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参考其他上

市公司交易价格占托管资产总额的比例情况，并结合托管标的公司现况，双方同意按照以下标准计收托

管费用：即资产规模在10亿元以下，按每户每年300万元计算；资产规模在10亿元至20亿元之间的，按每

户每年500万元收取；资产规模在20亿元以上的，按每户每年800万元收取。

根据以上标准并结合托管标的公司资产规模（含亚星集团及葱岭能源），经双方协商确定每季度委

托管理费用为人民币1050万元，合计为4200万元/年。 托管期间，若委托方增加新的托管标的公司股权

的，则由双方根据上述标准，对托管费用进行增加调整。

2、受托方因委托管理之需要，向标的公司委派常驻人员的，该等人员产生的全部实际人工开支（包

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保、办公、差旅等费用），由受托方自行承担。

3、委托方同意每季度末支付一次托管费，每次支付托管费用为1050万元。

第五条 承诺与保证

1、委托方承诺：标的公司的股权，系委托方的真实出资，是其合法拥有的股权，对其拥有完全的处分

权。

2、委托方承诺按时向受托方支付委托管理费用，并保证资金来源合法。

3、受托方承认根据委托方的委托权限，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充分发挥专业管理优势，尽力提升委托

管理公司的经营效益。

4、双方承诺：就本协议的签署，其已履行了必需的公司内部批准手续，且代表其签署本协议的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具有完全的资格与授权，代表其签署本协议。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合同双方应积极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如违反本合同规定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由于一方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方承担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

第七条 其他

委托管理期间，若委托管理公司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拓宽市场领域，规范内部经营管理，

达到或满足资产上市公司收购条件的，甲方同意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依法合规注入上

市公司。 委托方在对外出售标的公司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上市公司有优先购买权。

第八条 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自受托方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2、本托管协议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双方协商一致终止：

（1）期限届满且未签订新的协议；

（2）双方协议一致终止本托管协议；

（3）任何一方的主体资格消灭；

（4）若公司对委托管理标的公司实施并购，双方托管关系自行终止。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1、本次委托管理主要系发挥公司从事矿业资源的专业管理和运营优势，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继续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不存在向关联方

输送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可有效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有利于维护公司

利益，若相关资产具备上市公司并购条件，公司可择机进行并购。

3、本次受托管理的标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标的公司托管期间的损益由委托方承担

或享有，本次交易不会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国城集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

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不含本次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交易事项遵循各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

致的原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预案按关联交易审批程

序提请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志强先生、刘云先生、冀志斌先生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交易可有效避免和解决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

3、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调整2020年一季度托管费并续签〈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与建新集团签署的《股权托管补充协议》；

4.公司与国城集团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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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973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 � �公告编号：2020-007)。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逐项落实， 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

逐项回复， 现将反馈意见回复进行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

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

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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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于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已通过指定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

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23），《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0年3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23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3月1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7、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6楼会议室

8、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

9、会议主持人：周明杰董事长

10、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附后）。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1.01发行方案

1.0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03发行价格

1.04发行数量

1.05锁定期

2、《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3、《关于本次交易及后续收购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上述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议案1需逐项

表决。

议案1至议案3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上述议案1至议案3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

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 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5）

1.01 发行方案 √

1.0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1.03 发行价格 √

1.04 发行数量 √

1.05 锁定期 √

2.00

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

√

3.00

关于本次交易及后续收购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说明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0年3月19日（星期四 8:30～11:30， 14:00～16:30）

2、登记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代理他人出席的，应当提交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须在

2020年3月19日16:30�前送达本公司。

4、通信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518107

联系人：唐小芬

联系电话：0755-23242666转6513

联系传真：0755-26406711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小芬

联系电话：0755-23242666转6513

联系传真：0755-26406711

联系邮箱：ok@oceansking.com.cn

联系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8107

备查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程序

1、股东投票代码：362724，投票简称：“海洋投票” 。

2、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

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3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3�月23日 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

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

联系地址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写上述信息（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0年3月19日16:30�之前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不

接受电话登记。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

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

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5）

1.01 发行方案 √

1.0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1.03 发行价格 √

1.04 发行数量 √

1.05 锁定期 √

2.00

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

3.00

关于本次交易及后续收购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及股份性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授权委托书对上述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 、“反对”或“弃权” ，三者

只能选其一，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四：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系本公司（单位）法定代表人。

公司（盖章）

年月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07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防护口罩的对外销售为公司既有业务，在美国市场的拓展进度、销售规模具有不确定性，可能

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近日，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美国FDA” )的通知，公司向美国FDA申请的产品备案申请获得批准。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产品相关信息

产品名称：MASK,� SCAVENGING（防护口罩，以下简称“防护口罩” ）

申请事项：产品备案申请

企业注册号码：10062904

证书有效期：截止2020年12月31日（根据美国FDA相关规定，上述产品备案申请有效期为申请当

年剩余期限，到期后可续期）

申请人：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2019年，公司防护口罩的销售额低于500万美元，未达到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1%，对公司经

营业绩影响较小。公司目前没有防护口罩产能，防护口罩均来自外协生产。本次公司防护口罩产品获得

美国FDA批准后，公司将可以在美国市场全面销售上述产品，公司正积极推动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

售，并依据订单情况配套相应产能，努力为公司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确保公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

公司上述产品拓展进度、销售规模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市

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投资者对公司防护口罩业务的咨询量较多，为确保对外披露信息的公平，特

将本次获批事宜对外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9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于2015年6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委派李强先生、叶华先生

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期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2016年5月23日收到保荐机构通知，由包建祥先生接替李强先生担任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变更后，公司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叶华先生和包建祥先生,

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公告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3）。

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收到保荐机构通知， 由肖兵先生接替叶华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保荐

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期保荐代表人为包建祥先生和肖兵先生,详见

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披露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6）。

2020年3月16日，公司收到保荐机构通知，肖兵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相关后续工作由康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

本次发行持续督导期自2015年6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虽保荐机构就公司本次发行的持续

督导期限已满，鉴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完毕，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将继续对公司履行持续

督导义务，直至相关事项全部完成。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保荐代表人为包建祥先生和康杰先生。公司董事会对肖兵先生在持

续督导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7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康杰先生简历

康杰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2015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曾参与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688019）IPO等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

荐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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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 ）及其下属两家控

股子公司（成都泰瑞观岭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锦诚观岭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签署的《提供

融资及担保协议》于2019年4月19日到期。 经各方协商，公司于2019年4月8日与蓝光集团续签《提供融

资及担保协议》。在该协议有效期内，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向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孙）公

司提供的新增借款总额不超过50亿元，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2月，借款利息不得超过公司同类型同期

平均借款利率成本；向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上限不超过50

亿元，公司每次按不高于单次担保金额1.5%的费率向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支付担保费。 本协议自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即2019年4月8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2个月。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

于2019年3月18日披露的2019-031、032、037号临时公告，2019年4月9日披露的2019-047号临时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一）提供借款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 截至2020年1月31日， 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35,

057.20万元。

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公司新增借款13,255万元，归还借款8,000万元。 截至2020

年2月29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40,312.20万元。

（二）提供担保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 截至2020年1月31日， 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22,

047.75万元。

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到期解除担保金额20,389.53万元。截至2020年2月29日，蓝

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01,658.22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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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

成都武侯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侯蓝光” ）

南京和骏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和骏升” ）

惠州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蓝光” ）

深圳市炀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炀玖” ）

四川蓝光生态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生态” ）

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迪康” ）

陕西基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基煜” ）

晋宁滇池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宁滇池” ）

泉州蓝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蓝顺” ）

2、担保金额：169,346.73万元人民币

3、 是否有反担保：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下表中第8项担保按照债务总额的21.78%即17,

424万元向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

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担保标的

公司持

股比例

（包括直

接及间

接）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武侯

蓝光

蓝光发展 450.00 450.00 100%

浙江宝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南京

和骏

升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蓝光和骏” ）、扬州

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3,500.00 3,500.00 100%

余姚市明盛经

济信息咨询服

务部

蓝光和骏、扬州和骏置业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惠州

蓝光

蓝光发展 25,000.00 25,00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深圳

炀玖

蓝光发展、 茂名烁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茂名

烁城” ）

20,000.00 20,000.00 100%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茂名烁城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粤（2019）高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0211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

蓝光

生态

蓝光发展、 成都金谷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 成都煜明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蓝光和骏

5,000.00 5,000.00 100%

南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陵支行

蓝光发展、成都金谷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成都煜明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蓝

光和骏提供房产抵押担保（成房

权证监字第4414564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

成都

迪康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 6,000.00 6,000.00 91.41%

成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郫都

支行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

陕西

基煜

蓝光发展 1,292.73 1,292.73 98%

重庆市金科商

业保理有限公

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晋宁

滇池

蓝光发展、 云南骏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云南

骏苑” ）

80,000.00 63,104.00 23.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蓝 光 发 展 按 照 债 务 总 额 的

78.88%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云南

骏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

泉州

蓝顺

蓝光发展、泉州蓝顺、福州蓝

光炀均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福州炀均” ）、福州蓝光炀

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福州炀玖” ）

45,000.00 45,000.00 8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泉州蓝顺提供土地使用权抵

押担保（闽（2019）南安市不动

产权第1100151号）；福州炀均、

福州炀玖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合计 186,242.73 169,346.73 - - - -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9年4月8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

预计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85亿元，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9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15,000 185,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91,000 1,585,578 1,305,422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4,759,000 2,163,851 2,595,149

合计 7,850,000 3,764,428 4,085,572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担保

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

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部

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

资本

（万

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包括

直接及

间接）

主要财务指标

成都武侯

蓝光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永盛南街8

号5幢附30号

刘家

骥

2,

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100%

截止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364,566.45万元， 总负债

361,674.18万元， 净资产2,892.26万元；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442.24万元，净利润-380.96万元。

南京和骏

升置业有

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兰

花路19号江苏可成科技园

9幢1层101室

徐宇

东

20,

816

房地产开发。 100%

截止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8,000.81万元， 总负债8,

001.97万元，净资产-1.16万元；2019年1-9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07万元。

惠州蓝光

和骏置业

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11号

铂金府华贸大厦3号楼1单

元39层04号

张学

贵

10,

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室内外装饰

工程；房地产建筑工程；房屋租赁及销售服务；物业

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100%

截止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490,891.79万元， 总负债

428,826.29万元，净资产62,065.51万元。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462.27万元。

深圳市炀

玖商贸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

珠社区海德一道88号中洲

控股金融中心B栋33K

房树

华

500

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网上销售建

筑材料、五金产品、金属材料、装饰材料；企业管理咨

询（不含限制项目）。

100%

截止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110,501.65万元， 总负债

110,500.48万元，净资产1.17万元。 2019年1-9月,营业

收入0万元，净利润-0.17万元。

四川蓝光

生态环境

产业有限

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杉板桥南路

340号附201

程耀

贵

100,

000

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土地整理；园林绿化养护、苗木

培育、种植（限分支机构）及销售、经营；景观工程设

计、施工；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家电销售；工程

项目管理。 室内、 室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

工；钢结构工程设计及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及施

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设计及施工；城市照明工程设

计及施工；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桥梁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工程施工；工程技术

咨询。

100%

截止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256,225.35万元， 总负债

203,235.24万元，净资产52,990.11万元；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88,122.24万元，净利润9,752.19万元。

成都迪康

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西区）迪康

大道一号

任东

川

12,

000

研发药品；生产：颗粒剂、片剂、硬胶囊剂、溶液剂

（外用）、合剂、酊剂（含外用）、煎膏剂、糖浆剂、口

服溶液剂、鼻用制剂（滴鼻剂）、搽剂、耳用制剂（滴

耳剂）、栓剂、软膏剂（含中药前处理提取）、原料

药；研发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取得相关行政许

可后方可经营）；生物制品、生物材料、医用高分子

材料、医用敷料、医疗包装制品、保健用品（不含食

品）、消毒用品、日化用品（不含危险品）、化工用品

（不含危险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农副产品

的收购、加工、销售（不含粮、棉、油、生丝、蚕茧等国

家专项规定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租赁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技术咨

询、转让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91.41%

截止2019年9月30日，总资产89,051.90万元，总负债47,

333.45万元，净资产41,718.45万元；2019年1-9月，营业

收入69,353.29万元，净利润6,873.77万元。

陕西基煜

实业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泉

办坡底村杜家组

董其

武

1,

000

农副产品的加工、销售；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酒

店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98%

截止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254,332.13万元， 总负债

201,688.20万元，净资产52,643.93万元；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112,387.38万元，净利润22,560.75万元。

晋宁滇池

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

镇三合安置房南区5幢3楼

3-1号

李剑

1,

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房屋及场地租赁；物业管理及停车服务。

23.1%

截止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112,364.18万元， 总负债

369.90万元，净资产111,994.28万元； 2019年1-9月，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53.09万元。

泉州蓝顺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美林

街道（万家美）2幢1楼

李龙

武

22,

3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80%

截止2019年9月30日，总资产870.19万元，总负债870.92

万元，净资产-0.73万元；2019年1-9月，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0.73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2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453,836万元，占公司2018年期末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46.0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

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207,960万元，占公司2018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330.47%。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976

证券简称：瑞玛工业 公告编号：

2020-013

苏州瑞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瑞玛工业，证

券代码：002976） 于 2020� 年3� 月13日、3� 月1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的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及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6日

股票代码：

600512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20-009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归还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公司2016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23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公告临2019-012号。

截至2020年3月16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8970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0

公告编号：

2020-009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3月16日在

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3月6日以通讯及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献孟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泰华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在泰国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因为战略发展需要，拟通过子公司泰华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泰国投资设

立子公司，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办理泰国投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厂房土地租

购并签署相关文件。

《关于设立三级子公司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台湾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关于设立台湾分公司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8970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0

公告编号：

2020-010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三级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泰华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在泰国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因为战略发展

需要，拟通过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泰华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在

泰国投资设立子公司。

此次设立子公司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源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UANFENG� NEW� ENERGY(THAILAND)� CO.,� LTD

注册资本：1500万泰铢（约合33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14/10� JAREUNPATTANA� ROAD, � T. � HOUYPONG, � MEUNGRAYONG, �

RAYONG,� 21150� THAILAND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光伏组件，太阳能构件，太阳能支架，塑料件，模具，金属件制造，加工，

销售（不含冶炼，酸洗）；金属制品，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泰华新能源科技(泰国)有限公司出资1,499,998泰铢；两名泰籍自然人P’ su和P’ kea各

出资1泰铢。

上述信息具体以泰国当地工商部门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根据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从

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能够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本次投资是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提出的，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实力，但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关注和防范经

营及管理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8970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0

公告编号：

2020-011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台湾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二、 概述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台湾分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为客户提

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拟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公司本次在台湾设立分公司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此次设立分公司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基本情况

名称：大陸商溫州意華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台湾桃园市桃园区莊敬里同德11街56号9楼-1

负责人：沈逸隆

经营范围：電子材料批發業、國際貿易業、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上述信息具体以台湾当地工商部门登记为准。

三、设立分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分公司是根据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 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销售和

售后服务网络，从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能够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本次设立分公司是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提出的，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实力，但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关注和

防范经营及管理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6日

B022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3月17日 星期二


